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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稅務 (修訂 )(第 3號 )條例草案》委員會  

背景資料簡介  
 
 

目的  
 
  本文件載述《 2015年稅務 (修訂 )(第 3號 )條例草案》(下稱
"條例草案 ")的背景資料，並綜述財經事務委員會委員就有關
事宜提出的主要意見和關注事項。  
 
 
背景  
 
稅務上訴委員會下的現行稅務上訴機制  
 
2.  稅務上訴委員會 (下稱 "上訴委員會 ")是根據《稅務條例》
(第 112章 )第 65條組成的法定組織，負責聆訊和裁定稅務上訴。
上訴委員會提供一個方便及費用較為低廉的渠道，讓納稅人提出

稅務上訴。上訴委員會的成員由行政長官任命，其法定成員包括

1名主席、不超過10名副主席 1，以及不超過150名其他成員 2。上訴

委員會成立聆訊小組，就稅務上訴作出聆訊。聆訊小組由 3名或
以上成員組成 (包括由上訴委員會主席或一名副主席擔任的聆訊
小組主席 )，聆訊小組成員由上訴委員會主席提名。現時的《稅
務條例》並沒有賦予上訴委員會主席、副主席和成員，以及出

席委員會聆訊的人士特權和豁免權。  
 

                                              
1  擔任主席及副主席的人士必須曾經接受法律訓練及具有法律經驗。  
2  根據稅務上訴委員會網站 (http:/ /www.info.gov.hk/bor/tc/ introduction.htm)
於 2015年 7月 3日所載列的資料，上訴委員會的成員包括 1名主席、8名副主
席及 63名委員。  



違反上訴委員會聆訊前的指示  
 
3.  目前，上訴委員會沒有法定權力向納稅人或稅務局作出

聆訊前的指示，或就違反指示施加制裁。在實際運作上，上訴

委員會在聆訊前會預留足夠時間，讓納稅人和稅務局呈交

文件 3。據政府當局表示，逾期呈交文件的情況時有出現，有時

甚至在 後一刻才呈交補充文件，可能令聆訊押後或不必要地

延長。  
 
就上訴委員會的決定提出上訴  
 
4.  在聆訊上訴後，上訴委員會可確認、減少、增加或取消

稅務局的評稅額，或將個案發回稅務局重新評稅。上訴委員會

在確立個案的事實方面有 終決定權，上訴雙方不能以事實性

的問題挑戰上訴委員會的決定。根據《稅務條例》第 69條，上訴
人或稅務局局長如欲就上訴委員會的決定提出上訴，可提出申

請，要求上訴委員會就其決定中的法律問題呈述案件，以取得

原訟法庭的意見；這種做法稱為案件呈述程序。申請人會就所

提出的法律問題擬備呈述案件的文件，供另一方提出意見。申請

人可同意或回應另一方的意見。上訴委員會接着會考慮申請人

提出的呈述案件擬稿及上訴雙方的意見。  
 
5.  上訴委員會如信納其決定中有真正的法律問題，會就該

法律問題呈述案件，以取得原訟法庭的意見 4。有關的納稅人或

稅務局如獲上訴法庭許可，可把上訴委員會呈述的案件直接提

交上訴法庭審理。不過，若上訴委員會認為其決定中沒有真正

的法律問題，則會拒絕呈述案件。在這情況下，納稅人或稅務局

可申請司法覆核，挑戰上訴委員會拒絕呈述案件的決定。  
 
6.  據政府當局所述，上訴委員會每年處理約 50宗稅務
上 訴 ， 但 個 案 則 愈 趨 複 雜 。 每 宗 個 案 所 需 的 聆 訊 時 間 由

2010-2011年度的 1.3節 (每節為半日 )，增加至 2014-2015年度的
3節。呈述案件程序消耗上訴委員會不少時間及資源，影響了
處理其他上訴個案 (特別是複雜的上訴個案 )的效率 5。  
 

                                              
3  在處理複雜的個案時，稅務上訴委員會在聆訊前會諮詢納稅人和稅務局，
然後以行政方式指明哪一方須在何時呈交哪些文件。  

4  上訴委員會呈述案件時，不受有關人士提交的案件呈述約束。  
5  上訴委員會平均需要 6個月時間處理一宗涉及呈述案件程序的個案，才可
將個案上達法庭審理。  

 2



《 2015年稅務 (修訂 )(第 3號 )條例草案》  
 
7.  條例草案於 2015年 6月 12日刊登憲報，並已於2015年 6月
24日首讀。條例草案旨在修訂《稅務條例》，對上訴委員會作出
以下改善  ⎯⎯ 
 

(a) 賦權主持上訴委員會的上訴聆訊的人就提供文件及
資料發出指示；  

 
(b) 使因上訴委員會作出的決定而感到受屈的一方能就法

律問題直接向原訟法庭提出上訴，以代替要求上訴委員

會呈述案件以取得原訟法庭的意見的現行做法；  
 
(c) 授予上訴委員會的成員、聆訊各方及出席上訴委員會

聆訊的其他人特權及豁免權；及  
 
(d) 增加上訴委員會可命令上訴人繳付款項作為上訴委員

會的訟費的 高款額，由 5,000元提高至 25,000元。  
 
8.  於 2015年 6月 11日發出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檔案
編號：TsyB R 183/700-6/3/0 (C))第 20段，以及關於條例草案的
法律事務部報告 (立法會 LS75/14-15號文件 )第 4至 9段闡述條例
草案各項主要條文的內容。  
 
 
議員提出的主要意見和關注事項  
 
9.  政府當局曾於 2010年 1月 4日及 2014年 1月 6日的財經事
務委員會會議上，向委員簡介當局提出有關提高現行稅務上訴

機制效率的立法建議。據政府當局所述，當局曾就有關建議諮

詢稅務聯合聯絡小組和司法機構，兩者均原則上支持有關建

議。事務委員會委員亦表示原則上支持有關法律建議 6。下文各

段綜述事務委員會委員提出的主要意見和關注事項。  
 

                                              
6  據政府當局所述，當局在 2014年 1月向財經事務委員會提交的建議中並沒
有包括有關調高上訴委員會可命令上訴人繳付的訟費的提議 (即條例草案
第 13(2)條 )。政府當局解釋，有關提議旨在透過調高訟費上限，以加強對
瑣屑無聊上訴的阻嚇作用。這個目標與條例草案的整體理念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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賦權稅務上訴委員會作出聆訊前的指示及就違反指示施加制裁  
 
10.  部分委員表示，一直以來，有關大部分稅務上訴個案涉

及的聆訊前指示及就違反指示施加制裁的事宜，均以行政方式

處理，故質疑是否需要賦權上訴委員會作出相關指示及制裁。

此外，亦有委員關注到，經修訂的聆訊前指示及建議的其他安

排將會對稅務上訴聆訊中自行訴訟的上訴人不利，對那些在擬

備上訴文件時得不到法律協助的上訴人尤其如此。鑒於大部分

稅務上訴個案的性質簡單直接，委員促請政府當局以盡量簡單

的方式制訂有關的聆訊前指示，以免除上訴人不必要的行政和

財政負擔。  
 
11.  委員建議政府當局分析重複押後聆訊個案的原因，並根

據原因把個案分類，再考慮制訂不同的法律條文，以應用於各

類個案。委員認為政府當局須提供資料，列出上訴委員會由於

各方逾期呈交文件而須押後聆訊的個案宗數，以及由於各方逾

期呈交文件而令上訴委員會浪費的工作日數。  
 
12.  與法庭訴訟的處理方法不同，上訴委員會不獲賦權在違

反聆訊前指示的個案中命令支付訴訟費用；有鑒於此，有委員

關注到，倘若不依稅務上訴委員會聆訊前指示呈交的文件不獲

上訴委員會受理，有關文件一旦成為上訴的重要證據，則可能

會在隨後的上訴階段中引起爭議。  
 
13.  政府當局強調，上訴委員會成員視協助該委員會的工作

為服務社會的途徑之一，故此應為上訴委員會作出聆訊前指示

提供適當的法律依據，以便提高上訴委員會的工作效率和成

效，尤其考慮到曾經發生得到法律／專業代表的上訴人重複逾

期呈交文件的個案。政府當局表示，在制訂建議時，當局已顧

及上訴人選擇在沒有法律／專業代表下提出上訴的情況。政府

當局會注意留有彈性，例如制訂機制，供上訴人申請延長提交

文件的限期。政府當局向委員保證，會在上訴制度的聆訊前階

段保障上訴人的權利。  
 
提高稅務上訴機制的效率  
 
14.  部分委員詢問，實施有關立法建議後，預計可如何改善

聆訊時間，以及廢除案件呈述程序對納稅人所提交的稅務上訴

個案數字有何潛在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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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政府當局表示，在 2009至 2013年間，上訴委員會平均每
年接獲 85宗個案，每年處理的個案大約 50宗。一般而言，上訴
委員會審理簡單的個案，會在稅務上訴提出後 1至 2個月左右發
出聆訊通知書，而審理繁複的個案，則要 3至 4個月時間發出聆
訊通知書。聆訊小組主席以書面方式就某宗稅務上訴作出決定

的時間，由數星期至數個月不等，視乎個案的複雜程度而定。

當局預計在廢除案件呈述程序後，辦理上訴個案的效率會有所

提高，而向上訴委員會提出的上訴個案的數字，預計不會有明

顯變化。  
 
稅務上訴委員會成員的委任及成員酬金  
 
16.  事務委員會委員注意到，由於上訴委員會工作繁重，而

委員審理稅務上訴的工作相當花時間和心力，令到政府當局在

物色委員會成員方面遇到困難。部分事務委員會委員建議政府

當局應探討以全職方式委任上訴委員會成員 (特別是主席和副主
席 )的做法是否可行，而這項安排會有助提高上訴委員會決定的
一致性，以及提高處理稅務上訴的工作效率。此外，亦有委員

建議政府當局應提高上訴委員會成員的酬金。  
 
17.  政府當局表示，上訴委員會每個聆訊小組由 3名或以上
成員組成，其中委員會主席或一名副主席會擔任聆訊小組的主

席。現時，上訴委員會主席連同各名副主席輪流擔任聆訊小組

的主席，以分擔工作量。近年上訴個案的數目有所減少 (相對
2008-2009年度約有 100宗個案， 2012-2013年度只有大約 50宗個
案 )，現有的人力資源應足以應付有關個案的工作量而不會對審
理稅務上訴的工作效率構成影響。政府當局補充，在考慮上訴

委員會的運作時，當局已顧及上訴委員會的獨立性、上訴委員

會成員多元化的背景 (藉此處理不同種類的稅務上訴 )，以及委任
上訴委員會成員為全職成員的潛在困難。據觀察所得，上訴委

員會現任主席外和各名副主席已經服務多年，在主持聆訊小組

的工作方面具有豐富經驗。政府當局表示，當局會按情況所需，

努力招攬更多成員加入上訴委員會。現建議賦予上訴委員會成

員一如原訟法庭法官所享有的特權及豁免權，會有助為上訴委

員會成員提供更佳保障。至於提高上訴委員會成員酬金的建

議，政府當局指出，向上訴委員會成員支付的酬金參照包括綜

合消費物價指數在內的相關因素調整。酬金水平及調整機制與

其他職能及工作量相若的委員會的做法看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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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發展  
 
18.  在 2015年 6月 26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議員同意成立
法案委員會，以研究該項條例草案。  
 
 
相關文件  
 
19.  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5年 7月 6日



 

 

附錄  
 

《 2015年稅務 (修訂 )(第 3號 )條例草案》  
 

相關文件一覽表  
 

 
日期  事件  文件／會議紀要  

2010年1月4日  財經事務委員會

聽取政府當局簡

介有關提高現行

稅務上訴機制效

率的立法建議。  
 

政府當局提供的文件  
(立法會CB(1)765/09-10 
(04)號文件 ) 
背景資料簡介  
(立法會CB(1)763/09-10
號文件 ) 
會議紀要  
(立法會CB(1)1152/09-10
號文件 ) 
 

2010年12月  政 府 當 局 告 知

財經事務委員會

當局決定暫緩提

交有關提高現行

稅務上訴機制效

率的立法建議。  
 

有 關 "提 高 現 行 稅 務
上 訴 機 制 效 率 的 立 法

建議 "的資料文件  
(立法會CB(1)963/10-11 
(01)號文件 ) 
 

2014年1月14日  財經事務委員會
再 次 聽 取 政 府

當 局 簡 介 有 關

提 升 現 行 稅 務

上訴機制效率的

立法建議。  
 

政府當局提供的文件  
(立法會CB(1)625/13-14 
(12)號文件 ) 
背景資料簡介  
(立法會CB(1)625/13-15 
(13)號文件 ) 
會議紀要  
( 立 法 會 CB(1)1310 
/13-14號文件 ) 
 

2015年6月12日  《 2015 年 稅 務

( 修 訂 )( 第 3 號 )
條例草案》提交

立法會  

條例草案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 檔 案 編 號 ： TsyB R 
183/700-6/3/0 (C)) 
法律事務部報告  
( 立 法 會 LS75/14-15 號
文件 )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panels/fa/papers/fa0104cb1-765-4-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panels/fa/papers/fa0104cb1-765-4-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panels/fa/papers/fa0104cb1-763-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panels/fa/papers/fa0104cb1-763-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panels/fa/minutes/fa20100104.pdf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panels/fa/minutes/fa20100104.pdf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panels/fa/papers/facb1-963-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panels/fa/papers/facb1-963-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panels/fa/papers/facb1-963-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panels/fa/papers/facb1-963-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panels/fa/papers/facb1-963-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panels/fa/papers/facb1-963-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panels/fa/papers/facb1-963-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panels/fa/papers/facb1-963-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panels/fa/papers/fa0106cb1-625-12-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panels/fa/papers/fa0106cb1-625-12-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panels/fa/papers/fa0106cb1-625-13-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panels/fa/papers/fa0106cb1-625-13-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panels/fa/minutes/fa20140106.pdf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panels/fa/minutes/fa20140106.pdf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bills/b201506122.pdf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bills/b201506122.pdf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bills/brief/b201506122_brf.pdf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bills/brief/b201506122_brf.pdf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hc/papers/hc20150626ls-75-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hc/papers/hc20150626ls-75-c.pdf

